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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7月 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
基金主代码 0068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3 年 7 月 7 日起，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合计
超过 100,000.00元的大额业务。 即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申请金
额大于 100,000.00元，则 100,000.00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 100,000.00 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
认失败；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大于 100,000.00 元，
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 100,000.00 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出部分的申请
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机构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计计算，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本基金恢复办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

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7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机
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限额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7月 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景秀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667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3 年 7 月 7 日起，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调整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业务限
额为 100,000.00 元。 即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申请金额大于
100,000.00元，则 100,000.00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 100,000.00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败；
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大于 100,000.00 元， 按申请

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 100,000.00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出部分的申请金额本
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机构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计计算，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本基金恢复办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

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7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机
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和不定额投资）业务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7月 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27004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A 广发纯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70048 27004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3 年 7 月 7 日起，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调整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
换转入本基金的业务限额为 100,000.00元。 即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
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申请金额大于 100,000.00 元， 则 100,000.00 元确认申购成功， 超过
100,000.00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败；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
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大于 100,000.00 元，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
公司将逐笔累加至 100,000.00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出部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机构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计计
算，不同份额的申请将单独计算限额，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本基金恢复办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
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
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7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华夏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苏州昊帆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昊帆生物”）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网下申购。 昊帆生物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的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的重大关联方。 昊帆生物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7.68 元/股，由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投资者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情况、有效认购倍数、发行人基
本面及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
公司旗下中国民生银行托管的部分公募基金参与昊帆生物本次发行网下申购的相关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

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华夏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昊帆生物 964 65,243.52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昊帆生物 2,597 175,764.96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七月七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上交所 ETF 新增华福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自 2023年 7月 7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上交所 ETF 新增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明细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场内证券简称 扩位证券简称

562520 华夏中证智选 1000 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000成长 1000成长 ETF

562530 华夏中证智选 1000 价值稳健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000价值 1000价值 ETF

510330 华夏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 300 300ETF基金

512500 华夏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 500 500ETF基金

515050 华夏中证 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GETF 5GETF

516000 华夏中证大数据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数据 50 大数据 50ETF

515060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地产 房地产 ETF基金

513230 华夏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H股消费 港股消费 ETF

516320 华夏中证装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装备 ETF 高端装备 ETF

513660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通 恒生 ETF

513330 华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恒生互联 恒生互联网 ETF

513180 华夏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恒指科技 恒生科技指数 ETF

518850 华夏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 9999 黄金 ETF9999

511650 华夏快线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华夏快线 华夏快线 ETF

517170 华夏中证沪港深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沪港深 E 沪港深 ETF

516100 华夏中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技金融 互联网金融 ETF

510650 上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金融行业 金融地产 ETF

562500 华夏中证机器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机器人 机器人 ETF

562550 华夏中证绿色电力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绿电 ETF 绿电 ETF

562510 华夏中证旅游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旅游 ETF 旅游 ETF

512990 华夏 MSCI中国 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MSCIA股 MSCI A股 ETF

513300 华夏纳斯达克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 ETF

516810 华夏中证农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农业 农业 50ETF

515010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证券 券商 ETF基金

515070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I智能 人工智能 AIETF

513520 华夏野村日经 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日经 ETF 日经 ETF

516500 华夏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生物 ETF 生物科技 ETF

515170 华夏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 ETF

516190 华夏中证文娱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文娱 ETF 文娱传媒 ETF

516260 华夏中证物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物联网 50 物联网 50ETF

510630 上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消费 30 消费 30ETF

516710 华夏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材料 50 新材料 50ETF

516850 华夏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能源 80 新能源 80ETF

515030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汽车 新能源车 ETF

512950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央企改革 央企改革 ETF

515020 华夏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银基 银行 ETF华夏

510660 上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医药行业 医药卫生 ETF

516650 华夏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有色 50 有色 50ETF

516630 华夏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云计算 50 云计算 50ETF

512770 战略新兴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战略新兴 战略新兴 ETF

515760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浙江国资 浙江国资 ETF

投资者可自 2023年 7月 7日起在华福证券办理对应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在销售机

构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
亦请遵循其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一）华福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47；
华福证券网站：www.hfzq.com.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七月七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发售机构的公告
自 2023年 7月 7日起， 投资者可在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指数增

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指数增强发起式”，A 类基金份额代码：
018177，C类基金份额代码：018178）的认购业务。

自 2023年 7月 7日起，投资者可在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华夏中证绿色电力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简称“华夏中证绿色电力 50ETF 发起式联接”，A 类基金份额
代码：018734，C类基金份额代码：018735）的认购业务。

销售机构可支持办理认购的基金份额类别以及具体业务办理流程、 规则等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为准， 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上述基金的发售机构已在本公司官网
（www.ChinaAMC.com）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序号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1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hebbank.com 400-612-9999

2 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tgsc.com.cn 95399

投资者也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了解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
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七月七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深交所 ETF 新增华福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自 2023年 7月 7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深交所 ETF 新增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投资者在华福证券办理对应
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华福证券的规定为准，华福证券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
循其规定执行。 具体基金明细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场内证券简称

159601 华夏 MSCI中国 A50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50ETF

159617 华夏中证智选 500价值稳健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0价值 ETF

159620 华夏中证智选 5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0成长 ETF

159627 华夏中证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ETF

159635 华夏中证基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建 50ETF

159655 华夏标普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标普 ETF

159663 华夏中证机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机床 ETF

159666 华夏中证全指运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运输 ETF

159711 华夏中证港股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通 ETF

159726 华夏恒生中国内地企业高股息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红利 ETF

159731 华夏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石化 ETF

159732 华夏国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消费电子 ETF

159758 华夏中证红利质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红利 50ETF

159783 华夏中证科创创业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创业 50ETF

159790 华夏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碳中和 ETF

159791 华夏沪深 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0ESGETF

159845 华夏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 1000ETF

159850 华夏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恒生国企 ETF

159869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游戏 ETF

159888 华夏中证智能汽车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智能车 ETF

159892 华夏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恒生医药 ETF

159902 中小企业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中小 100ETF

159920 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 ETF

159957 华夏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 ETF华夏

159966 华夏创业板低波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价值 ETF

159967 华夏创业板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成长 ETF

159983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粤港澳大湾区 ETF

159985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豆粕 ETF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华福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47；
华福证券网站：www.hfzq.com.cn；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七月七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醒投资者
及时完善、更新身份信息资料以免影响业务

办理的公告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有关

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的要求，持续做好客户身份识别工作，防范洗钱和恐怖融资
风险，本公司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然人客户
1. 请客户确认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电话、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

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证件有效期限及身份证件影印件正反面等信息资料留存是否完整。
2. 上述信息资料不完整、不真实或身份证明文件过期、失效的客户，请及时通过平安基金 APP、平

安基金微信公众服务号、公司官网（http://fund.pingan.com）或联系开户机构更新相关信息。
二、法人、其他组织及产品户等非自然人客户
1. 请客户确认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可证明该客户依法设立或者可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的执

照、证件或者文件的名称、号码和有效期限；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授权办
理业务人员的姓名、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有效期限等；受益所有人的姓名、地址、
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有效期限等信息；以及相关证明文件等留存是否完整。 如上
述信息不完整、不真实，身份证明文件或相关证明文件过期、失效，请及时持有效资料到开户机构更新
相关信息。

2. 客户如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受益所有人、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授
权办理业务人员等相关信息发生更新的，请及时持有效资料到开户机构更新相关信息。

本公司将持续开展自然人客户和非自然人客户的身份识别工作， 对于尚未留存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影印件、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相关身份信息资料或证明文件不完整或者已过期、失效的客户，
本公司将限制或中止办理相关业务。 请投资者及时按照上述要求提供或更新身份信息资料，以免影响
业务办理。

本公司所获取的客户资料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格采取保密措施，保护客户的信息安全。 感
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如有疑问， 请致电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00-
4800咨询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7 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阳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

人寿”)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 2023年 7月 7日起新增阳光人寿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3 年 7 月 7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阳光人寿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
投、转换等业务。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费率
优惠

1 014081 平安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2 014082 平安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3 700003 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注：上表中同一产品不同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
金申购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
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
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
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阳光人寿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阳

光人寿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阳光人寿。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
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阳光人寿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阳光人寿提供的
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阳光人寿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0
网址：http：fund.sinosig.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
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7 日

关于新增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证券”）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上海证券为本公司以下基金的代销机
构。投资人可通过上海证券开展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
方式以上海证券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摩根博睿均衡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份额 015359

2 摩根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017445

3 摩根慧见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998

4 摩根慧享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015357

5 摩根景气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013006

6 摩根全景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013899

7 摩根瑞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016210

8 摩根沃享远见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014261

9 摩根鑫睿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904

10 摩根中债 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 008844

同时，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上海证券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参加上
海证券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公告之日起，活动时间如有变动以上海证券最新公告为准。
二、费率优惠内容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申购、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可享费率优惠。

参与费率优惠的基金产品以及具体折扣费率请以上海证券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上海证券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提供的折扣费率办理。 本

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上海证券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敬请投资者关注上海证券
的相关公告。 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上海证券。

2.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am.jpmorgan.com/cn）的
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3.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21-962518 或 4008-918-918
网址：www.shzq.com
2、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网址：am.jpmorgan.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七月七日

摩根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更新）提示性公告

摩根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在本公
司网站(am.jpmorgan.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
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9-4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7 日

中银证券凌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7月 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证券凌瑞 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证券凌瑞 6个月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738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 6月 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中银证券凌瑞 6 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证券凌瑞 6 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赎回起始日 2023年 12月 19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 7月 7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3年 12月 19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银证券凌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
A

中银证券凌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7389 017390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2023年 7月 7日起在各代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有关本基金在直销机构开通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设定 6 个月的持有期。 持有期内该基金份额
封闭运作。 持有期到期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3年 6 月 19 日，故本基金可于赎回起始日 2023 年 12 月 19 日起申
请赎回。

2.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
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
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
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每个基金账户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含申购

费）。各代销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投资者通
过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
币【1】元（含申购费）。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但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
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
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
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
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 申购费率
投资者申购 A 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用。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

笔分别计算。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1.00%

100万元≤M＜500万元 0.60%

M≥500万元 1000元/笔

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收取销售服务费。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未知价”原则，即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3、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者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5、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时应提交的文件和办理手续、办理时间、处理规则等在遵守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前提下，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6、办理申购、赎回业务时，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设定 6 个月的持有期。 持有期到期后可以办理赎回或转换转出业务。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设定 6 个月的持有期。 持有期内该基金份额

封闭运作。 持有期到期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

（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后 6 个月的月度对日的前一日
止。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0】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
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份的，余额部分基金份
额在赎回时需同时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构对赎回限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缓支付时， 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
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
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设定 6 个月的持有期， 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自持有期到期日的下一

个工作日起方可提出赎回申请，赎回费为 0。
5. 日常转换业务
5.1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管理的某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 转换为同

为本公司管理的，且属同一注册登记机构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份额的一种业务模式。
请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网站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发布的《中银

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5.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办理时间
本基金转换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

暂停基金转换业务时除外）。 敬请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办理转换业务的具体规定。
2、适用基金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管理的以下基金间的转换：中银证券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

金(代码:002601)、中银证券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2938)、中银证券安进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03929，C 类为 003930)、中银证券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代码:A 类为
003316，B 类为 003317)、 中银证券瑞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A 类为 003980，C 类为
003981)、中银证券安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04807，C 类为 004808)、中银证券汇宇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005321)、 中银证券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A 类为
004913，C 类为 004914)、中银证券汇嘉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5309)、中银证券
安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04956，C类为 004957)、中银证券汇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005611)、 中银证券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A 类为 005571，C 类为
005572)、中银证券安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05362，C 类为 005363)、中银证券中高等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04954，C类为 004955)、中银证券安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07023，C 类为 007024)、 中银证券安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A 类为 008995，C 类为
008996)、 中银证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代码:A 类为 008258，C 类为
008259)、中银证券安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09728，C 类为 009729)、中银证券优选行业
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09640，C类为 009641)、中银证券鑫瑞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0170，C 类为 010171)、中银证券精选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
为 010892，C 类为 010893)、 中银证券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A 类为 011448，C 类为
011449)、中银证券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代码:A 类为 012116，C 类
为 012117)、中银证券盈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1801，C 类 011802)、中银证券优势制造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1269，C类为 011270)、中银证券安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2468，C 类为 012469)、 中银证券安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A 类为 013373，C 类为
013374)、中银证券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4395，C 类为 014396)、中银证券内需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3755，C类为 013756)、中银证券恒瑞 9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3929，C 类为 013930)、中银证券远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
为 014179，C 类为 014180)、中银证券安瑞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4337，C
类为 014338)、中银证券慧泽稳健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代码:A 类为 016136，C
类为 016137)、中银证券慧泽进取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代码:A 类为 016138，C
类为 016139)、中银证券慧泽平衡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代码:A 类为 016217，C
类为 016218)、中银证券专精特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5429，C 类为 015430）、中银证
券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A 类为 017890，C类为 017891）。 基金管理人今后发行的开放
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应于基金转换业务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届时的相关公告。

3、办理机构
投资者目前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
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
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管家平台办理本基金转换
业务。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办理机构，届时将按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6.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目前，投资者仅可通过各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最低金额以各代销机构

的规定为准。
6.1 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6.2 办理机构

投资者目前可以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爱
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管家平台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调整业务办理机构，届时将按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6.3 具体办理方式
投资者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7.基金销售机构
7.1 直销机构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110号 7层（邮政编码：100032）
法定代表人：宁敏
电话：010-66229088
传真：010-66578971
联系人：屈研、陈哲、陈淑萍
7.2 场外非直销机构
(1)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法定代表人：宁敏
客户服务电话：021-61195566，400-620-8888（免长途通话费）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葛海蛟
客户服务电话：95566
网址：www.boc.cn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法定代表人：谷澍
客户服务电话：95599
网址：www.abchina.com
(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服电话：95587
网址：www.csc108.com/
(5)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500号 30层 3001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翔
客服电话：400-820-5369
(6)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6 号 1号楼 4 层 1-7-2
法定代表人：邹保威
客服电话： 400-098-8511
网址：http://kenterui.jd.com
(7)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3000号 2719 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网址：https://www.yingmi.cn/
(8)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 10 栋楼
法定代表人：戴彦
客服电话：95357
网址：http://www.xzsec.com/
(9)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号 6211单元
法定代表人：陶怡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https://www.howbuy.com/
(10)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号 4 层 401-2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服电话：400-619-9059
网址：http://www.hcfunds.com/
(11)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号 2号楼 2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 95021/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12)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号
法定代表人：钱燕飞
客服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13)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 34 号院 6 号楼 15层 1501室
法定代表人：李楠
客服电话：400-159-9288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14) 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号诺德大厦 2层 202室
法定代表人：樊怀东
客服电话：4000-899-100
网址：www.yibaijin.com
(15)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号院西区 4 号楼 1层 103室
法定代表人：盛超
客服电话：95055-4
网址：https://www.duxiaomanfund.com/
(16)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 号 3幢 5层 599 室
法定代表人：王珺
客服电话：95188-8
网址：http://www.fund123.cn/
(17)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 118 号 10层 1206
法定代表人：彭浩
客服电话：400-004-8821
网址： www.taixincf.com
(18) 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336 号 1806-13室
法定代表人：马金
客户服务电话：400-803-2733
网址：www.ajwm.com.cn
(19)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号院 6 号楼 712室
法定代表人：梁蓉
客服电话：400-6262-818
网址: www.5irich.com
(20)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号 1105室
法定代表人：马永谙
客服电话：400-080-8208
网址: www.licaimofang.cn
(21)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岛 1号楼 7层 710号
法定代表人：张峰
客服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22)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塘南街 57号 6 幢 221室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客服电话：400-032-5885
网址: www.leadfund.com.cn
(23)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 5 层

518 室
法定代表人：李柳娜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网址: www.xincai.com
(24)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文二西路 1号 903室
法定代表人：吴强
客服电话: 952555
网址: www.5ifund.com
(25) 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19 层
法定代表人：王德英
客户服务电话：400-610-5568
网址：www.boserawealth.com
(26)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9 号高地中心 1101室
法定代表人：杨远芬
客服电话：400-080-3388
网址:www.puyifund.com
(27)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10号五层 5122室
法定代表人：武建华
客服电话：400-8180-888
网址:www.zzfund.com
(2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业易管家）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345号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客户服务电话：95574
网址：http://www.nbcb.com.cn/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等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8.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2023年 7月 7日起，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以及其他媒介，

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净值信息。 敬请投资者留意。
9.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

金管理人必须在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

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管理人公司官网上刊登的《中银证券凌瑞 6 个月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4）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5）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基金网站（www.bocifunds.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021-61195566 或

400-620-8888（免长途通话费用）选择 6 公募基金业务进行相关咨询。
（6）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7 日


